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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签署国际条约是国家间合作的重要表现形式，随着各学科的交叉

发展，条约的文本设计细节逐渐成为条约约束力研究的焦点问题。 基于新制度主义中

的理性选择理论，通过对条约文本的考察，可以构建包含成员资格、议题范围、集中度、

控制度和灵活度五个维度的条约约束力评价体系，并以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海洋合

作条约为样本数，利用文本分析和熵值法的计算方法验证该体系。 经计算，样本内多

边条约的控制度指标和双边条约的灵活度指标被赋予更高权重，符合双边条约与多边

条约存在约束差异的假设。 同时，样本内多边条约的约束力评价得分均值呈逐年上

升、约束差异呈逐年缩小的趋势，双边条约的约束力评价得分均值自 ２０００ 年后呈逐年

下降、约束差异呈逐年缩小的趋势。 构建国际条约约束力评价体系，对不同主题、不同

国家之间的条约设计特征研究以及对国家签署的同类型条约的约束变化考察都具有

一定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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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间签署的双边条约或多边条约以文本形式落实，为国际合作提供了一定的法

律约束保障，但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又使得一些条约在执行过程中由于违约和实施

困难等原因失效。 因此，国际条约的有效性———关于硬法（ ｈａｒｄ ｌａｗ） 和软法（ ｓｏｆｔ
ｌａｗ）的区分———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领域展开了激烈讨论，但在争论的早期阶段这些

观点并未对条约的约束力制定出具体的评价规则。① 直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随着各学

科的交叉发展，一些学者开始将条约约束力的研究重点放在了条约文本的设计细节

上，其中不乏对条约的个案说明和对个别条款的应用规律研究。② 但截至目前，学界

仍缺乏相对完整具体的分析框架。 本文尝试建立条约约束力评价体系，包括五大维

度的 ２０ 个具体指标，运用文本分析及熵值法的计算方法对条约的约束效力进行量

化分析，并以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海洋合作条约为应用对象检验该评价体系。

一　 文献回顾

条约约束分析的研究方向集中在条约整体的约束分析和条款设计规则的约束分

析两方面。
（一）条约整体的约束分析

针对条约整体的约束分析主要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学科内展开。 首先，国际法学

科中的实证主义对国际条约的有效性进行了简单的二元区分，也有少数学者拒绝承认

软法。 卡尔·劳斯迪亚（Ｋａｌ Ｒａｕｓｔｉａｌａ）认为，合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和承诺（ｐｌｅｄｇｅ）之间的最

大差别在于使用法律和拒绝使用法律，一项国际条约只存在有效和无效两种情况，不
存在中间地带，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国际机构或社会组织）签署的条约以及不具备

监督执行要素的条约均是无效的。③ 但多数国际法学者承认软法概念的存在，认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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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冷战结束以及国际规则和机构的作用日益突出，国际法和政治学之间相互忽视的现象开始消退。
１９８９ 年法律学者肯尼思·阿博特发表了一份宣言，呼吁对国际法进行跨学科研究，并鼓励法律学者借鉴最近的

政治学学术成果。 在接下来十多年研究的中，越来越多的法律学者开始对国际法的设计和细节进行研究，并借鉴

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定性 ／ 定量方法进行案例分析。 ２０００ 年是一个理论转折点，《国际组织》第 ５４ 卷和第 ５５ 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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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法律是软法。 虽然软法没有正式的法律约束力，但属于为促

使某种形式的说服而施加的一种依从约束力，是一种次优选择或未来的硬法。① 但上

述观点均未对如何划分条约的“软硬程度”进行明确说明。

其次，在新制度主义影响下，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科中出现了一系列国际条约效力

判别的研究成果，其中理性选择理论更是条约有效性的核心理论支撑。 肯尼思·阿博

特（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 Ａｂｂｏｔｔ）和邓肯·斯奈德尔（Ｄｕｎｃａｎ Ｓｎｉｄａｌ）认为，可以通过条约设计

中所体现的义务程度（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精确度（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和委托程度（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分析一份

条约的有效性，并通过确定这三个要素程度大小所产生的成本—收益模式解释条约合

法化的差异。 在不同的条件（不确定性水平、时间范围等）下，硬法和软法会带来不同

的成本—收益比率。 阿博特和斯奈德尔将三要素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认为只有义

务程度高、精确度高、委托程度高以及义务程度高、精确度适中、委托程度高两类组合

可以被视为硬法即强制性国际法，②其余均应视为软法。 除明确界定软法和硬法的概

念外，阿博特和斯奈德尔还将每一种可能出现的组合进行举例说明，提出了首个较为

完整的条约效力判定框架。③ 芭芭拉·凯里迈诺斯（Ｂａｒｂａｒａ Ｋｏｒｅｍｅｎｏｓ）等基于制度

主义学派对国际条约文本细节的评价，发展完善了理性设计框架，建立了国际法大陆

研究框架（ＣＯＩＬ），并将最初对国际组织有效性的五个维度（成员资格、议题范围、集中

度、控制度和灵活性）分析发展成对国际条约有效性的研究。 凯里迈诺斯等同样假定

国家为理性的行动者，但基于博弈论的观点认为合作至少会使一方利益得以增加而另

一方利益不受损害，违背协议则将给国家造成名誉损毁、利益被剥夺等不利影响。 这

种理性设计不讨论国家是否可能进行合作，而是讨论在确定合作的背景下国家面对不

同合作问题时如何确定条约的规则。 为探究条约的完整性与解决争端条款的关系，凯

里迈诺斯等将条约的完整程度通过条约的复杂度（试图解决的问题非常简单、一般简

单、一般复杂还是非常复杂）、精确度（条款内容的精确程度非常模糊、一般模糊、一般

精确还是非常精确）、条约长度、是否包括附件以及是否引用其他国际法等指标进行

量化说明。 其通过计量分析得出结论：条约的完整性与要求对解决争端进行委托的条

款呈负相关，且在标准误 ρ＝ ０．０１ 水平显著，而与规定仲裁或裁决解决争端的条款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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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通常是处理不完全控制决策的最佳方法。 阿博特和斯奈德尔认为，只要存在明确的责任义务要求

和第三方委托，即便条约并非完全精确，这样的制度设计也已能够利用行政和司法机构解释和扩展其法律原则，
所以义务程度高、精确度适中、委托程度高的组合同样应被视作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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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关系。① 此外，银红武通过六语步的分析方法研究了条约文本约束。 他统计了

各语步出现的频率，认为国际条约语步三“宣告共识”的语言表达相对有力地佐证了

国际法学界关于“条约的约束力来自缔约方协调意志”的结论，可作为条约有效性的

证据之一。②

（二）条款设计规则的约束分析

近年来更多的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条款设计规则的约束分析上。 劳伦斯·赫

尔弗（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Ｒ． Ｈｅｌｆｅｒ）针对条约的形式和实质，认为一份条约的设计是在灵活和

烦琐的选择中进行权衡。 灵活的条款虽然能够针对未来合作环境的变化随时调整以

确保合作及时达成，但国家也可以援引这些灵活条款，在面临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时

规避害处（辩解），产生投机行为。 过于烦琐的条款虽然会降低国家签署条约的意愿，

但却能确保条约签署后保持强约束力。③ 赫尔弗列举了灵活条款的种类，包括保留 ／

声明条款、生效的要求、地区的限制、时间规定、条约修订的规则以及暂停和退出终止

的规则。 他认为灵活条款的介入有时无法达到公正的目标，反而将加剧国家间合作的

不平衡性，有时甚至会偏离条约起草者的期望和学者的设想。④ 基德·安德鲁（Ｋｙｄｄ

Ａｎｄｒｅｗ）认为，一份条约中对于成员资格要求的条款是作为一种信息和条约约束保证

的手段。 严格的成员资格标准不仅为选择良好的联盟伙伴提供了有用的信号，而且对

监督成员国与第三方国家的合作也具有重大影响。⑤ 凯里迈诺斯和艾利森·诺（Ａｌｌｉ⁃

ｓｏｎ Ｎａｕ）在对退出条款的“通知期（ｎｏｔｉｃｅ ｐｅｒｉｏｄ）”和“等待期（ｗａｉｔ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进行

定义和统计后发现，退出条款在人权条约中出现的频率最高：在随机样本的 ２３ 项人权

条约中有 ２０ 项包含退出条款，占比 ８７％；而经济条约、环境条约和安全条约包括退出

条款的比例分别为 ５７％、６４％和 ４４％。 他们基于国际法大陆研究框架判断了在这些条

约中是否存在执行问题和承诺问题，利用普通二乘回归（ＯＬＳ）和 ｐｒｏｂｉｔ 分析发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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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Ｒ． Ｈｅｌｆｅｒ，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Ｌ． Ｄｕｎｏｆｆ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Ａ． Ｐｏｌｌａｃｋ，
ｅｄｓ．，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 ｐｐ．１７５－１９６．

在某些情况下，正式和非正式的灵活性机制之间存在预测不到的替代效应。 例如，各国在《关贸总协定》中
使用了第 １９ 条中的免责条款并将其作为变通工具。 第 １９ 条并没有发挥预期作用的原因之一是国家更加频繁地采

取了“灰色地带”措施，即一个关贸总协定成员说服另一个成员“自愿”限制出口或同意其他形式的管理性措施。
Ｋｙｄ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Ｇｕｚｍａ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Ｖｏｌ．１，

Ｎｏ．２， ２００９， ｐｐ．２９５－３０５．



在执行问题的条约的退出通知期比没有执行问题的条约更长，存在承诺问题的条约的

退出等待期比没有执行问题的条约更长。① 冯寿波认为国际法中的国内位阶比照论

具有一定意义，不同名称应附有不同的法律约束力，②他根据《缔结条约程序法》认为

在缔约 ／批准 ／审查权限方面，主体权力不同将会影响条约名称，如造法性条约常使用

“公约”这个名称。③ 陈兆源等则分析了中国签署的双边投资条约，发现中国在作为东

道国时，自身经济形势发展越好，越容易接受高制度化水平的争端解决机制；中国作为

母国时，经济预期越好的东道国越容易接受争端解决机制的委托行为。④

综上，大部分对于条约约束力的定量研究均偏向于单项条款设计的因果分析，对
于条约总体约束力的分析框架也过于笼统。 虽然阿博特和斯奈德尔建立了三个维度

（义务程度、精确度和委托程度）的条约有效性评估框架，但更多也是以举例方式进行

说明和定义，未能给出明确的定量评价方法。 为此，本文试图构建起一个相对完整具

体的分析框架，对国际条约约束力进行量化分析。

二　 国际条约约束力的计算

国际条约约束力框架的建立主要基于条约文本内容的判断，本部分将阐述建立框

架所需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确定框架内指标进行逐一说明，最终给出条约约

束力的具体计算方法。
（一）理论基础

阿博特和斯奈德尔的分析框架具有开创性意义但有待进一步具体化，相比之下，
凯里迈诺斯在这一框架基础上发展出的理性设计框架（国际法大陆研究框架）是一套

相对完整的条约文本统计分析体系，该框架利用对条约文本信息的 ５００ 多个问答评价

和信息记录，在数据统计基础上进行条约设计规则的因果验证。 本文选择凯里迈诺斯

的理性设计框架作为条约约束力评价体系的理论基础，并通过筛选和补充操作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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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Ｋｏｒｅｍｅｎｏｓ ａｎｄ Ａｌｌｉｓｏｎ Ｎａｕ， “ Ｅｘｉｔ， Ｎｏ Ｅｘｉｔ，” Ｄｕｋ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２１， Ｎｏ．８， ２０１０， ｐｐ．８１－１１９．

“法律位阶”是指每一部规范性法律文本在法律体系中的纵向等级。 下位阶的法律必须服从上位阶的法

律，所有法律必须服从最高位阶的法。 国内法位阶比照论认为，尽管在一项国际条约中，不同国家针对某一国家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但从国内层面来看，条约缔结和解释权力实际上由国内法规定。 因此，不同名称的条约在国

内的不同位阶可能影响条约国内解释主体的确定。
冯寿波：《论我国条约解释主体制度的完善———以修订我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为视角》，载《政治与法

律》，２０１４ 年第 ９ 期，第 １０—２３ 页。
陈兆源、田野、韩冬临：《双边投资条约中争端解决机制的形式选择———基于 １９８２—２０１３ 年中国签订双

边投资协定的定量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第 １２２—１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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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价指标，尝试建立一套完整的条约约束力评价体系。

基于凯里迈诺斯的理性设计框架，本文从成员资格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议题范围

（ｓｃｏｐｅ）、集中度（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控制度（ ｃｏｎｔｒｏｌ）和灵活度（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五个维度对条

约约束力进行了考察。

一是成员资格。 成员资格是指条约签署成员国的特征，判断条约是否具有排他性和

限制性。 例如，国际公约从最初的条约形成就具有包容性，几乎任何国家都可以参与签

署，无论其经济发展程度如何、区域位置在哪里，而一些区域性合作条约如《南印度洋渔

业协定》对签署成员的地理位置有一定要求。 另外，还有一些条约因其合作内容的特殊

性而对条约的签署国有一定的经济和技术要求。 一份条约的签署往往要求签署国承担

相对应的权利与义务，签署成员的数量和能力都会对条约的约束力产生一定影响。

二是议题范围。 在众多的国际条约中，既有大到作为某一领域的共识性公约（任

何相关领域的条约都可以参照或者引用这样的公约），又有小到仅仅讨论一个具体细

则的条约。 一份条约的主题可能涉及很多领域，也可能是为建立某个合作组织而形成

的。 例如，《南极条约》涵盖了一系列科学、经济和政治问题，多领域的合作使得国家

必须全面配合，就条约各个方面的要求进行相应调整和谈判，这在无形中增加了条约

执行的成本。 但一些早期的环境协议仅涉及明确排放界定之类的问题，如温室气体的

定义和具体的排放限制，签署成员可以就某一项需要调整的问题进行具体讨论，这有

助于增加条约执行的效率。 可见条约所涉及问题的多寡是一份条约实施的关键影响

因素，且不同主题的条约存在较大的设计差异。

三是集中度。 主权国家通常拒绝任何形式的国际集权，以维护自己国家行动的独

立性和控制力。 集中度主要包括信息搜集、降低协商成本和加强执法三方面。 其中，

信息搜集主要指在条约执行过程中需要通过了解合作国家的具体信息以保证条约的持

续有效执行。 如在 １９６８ 年《国际咖啡公约》中，为控制咖啡市场供给和维持咖啡价格，巴

西、哥伦比亚和非洲国家需要通过搜集对方的海关数据以保证各方在出口中遵守了条

约。 又如在有关环境保护的条约中，签署国也需要搜集各国的排放情况确保减排目标的

达成。 降低协商成本是指在对某一部分条约进行修改或者通过特定议题时，选择集中会

议方式会比双边协商更加节约谈判和执行成本。 加强执法则是行为监督和对违背条约

的惩罚，尤其是在争端解决方面存在一个可靠的执法者将会对遵约行为形成有力约束。

四是控制度。 控制由一系列因素决定，主要包括选举重要官员的规则和机构的融

资方式。 控制度与集中度的侧重点不同：集中度是指执行条约时所体现的执行方式，

控制度则是指决策阶段所选择的权力分配方式。 这种分配方式是完全平等的还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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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国权力政治色彩、是根据某方面能力水平分配还是基于权利义务均等分配，都对

条约本身的约束力具有一定影响。 如在针对国际性条约的决策投票规则中，所有成员

都有平等的投票权；而在一些经济合作类型的条约中，对合作提供更多资金帮助的成

员会被分配更多的加权票数。 如果少数签署国就可以决定条约中的决策，则意味着它

们的选票本身就具有特殊的分量，合作的约束将会因少数签署国的行为减少，使得其

他签署国的合作利益存在不确定性。

五是灵活度。 随着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条约中的许多条款很可能将不再适用。

针对条约设计的研究，争议最大的地方就是关于条约灵活度的设计。 同其他学者认为

灵活度有助于国家遵守条约相比，凯里迈诺斯指出更加灵活的条款在追责的过程中往

往难以执行。 国家可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灵活条款（免责条款和保留条款等）对自己

的违约行为进行辩解，这降低了条约对于国家的约束力。

凯里迈诺斯将研究重点放在条款与合作问题的相互影响上，即在不同合作背景和

出现不同合作问题时条款是如何被选择的。 在对条约 ５００ 多个特征的评价中，很多是

研究人员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打分，这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 与凯里迈诺斯的理

性设计框架不同，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条约本身，既不考虑国际合作是否会发生（签

署前），也不考虑国际合作是否会被违约（签署后），仅仅通过条约文本内容对条约的

约束强度进行评价。 这种用相同的标准来判断的方法有助于分析不同国家与不同类

型的条约条款设计的差别，也可以通过研究同类型条约设计的变化规律探索国家间合

作关系的微妙变化。

（二）指标框架的设计

经过对有关条约问题的资料整合，本文最终筛选出 ２０ 个较为客观的问题作为五

大维度的具体衡量指标，并对条约条款的约束力进行区分和赋值，其中最小值为 ０，差

值为 １，按照约束越强分数越高的赋值标准进行评价（见表 １）。 下文将对具体的赋值

标准进行讨论。

表 １　 条约约束力指标框架

维度 项目 条款 内容 赋值

成员资格 成员条件

条约类型

成员准入条件

双边 ２
封闭多边 １
开放多边 ０
严格 ２
宽松 １
无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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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维度 项目 条款 内容 赋值

议题范围 主题 主题细致程度

具体情况 ２

具体主题 １

笼统 ０

集中度

信息

大会

执行

信息搜集

信息审核

审查条款

术语条款

行为规范

行为监督

最高惩罚方式

国内法规调整

争端解决方式

争端解决途径

机构搜集 ２

自行上报 １

没有要求 ０

机构审核 １

没有要求 ０

有 １

无 ０

定义必须为 ２

定义为 １

无 ０

具体 ２

模糊 １

建议 ０

有 １

无 ０

被开除 ３

被惩罚 ／权利削弱 ２

应当惩罚（建议） １

没有要求 ０

有 １

无 ０

裁决 ３

仲裁 ２

调解 １

非正式 ０

外部机构 ２

内部机构 １

无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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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维度 项目 条款 内容 赋值

控制度 投票

票额分配

最低决议方式

非权重 ２

权重 １

特殊 ０

一致通过 ３

绝对多数 ２

简单多数 １

特殊 ０

灵活度 灵活条款

免责条款

退出条件

退出通知期

退出等待期

保留条款

无 １

有 ０

无 ／禁止退出 ２

附加条件 １

无条件 ０

有 １

无 ０

有 １

无 ０

禁止保留 ２

附加条件 １

无条件 ／无 ０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各项指标赋值依据及标准如下：
１．成员资格

成员资格主要包括条约类型和成员准入条件两个指标。
一是条约类型。 无论是条款修改还是责任追究，签署国的数量越多越可能增大条

约执行的不确定性，导致条约的约束力下降。 因此双边条约通常比多边条约具有更高

的约束力，①本文因而赋予双边条约最高值。 在对多边条约的分类中，本文采纳联合

国条约汇编（ＵＮＴＳ）数据库的处理方式将其分为封闭性多边条约和开放性多边条约两

类：封闭性多边条约在签订之后不会再有新的国家加入，并且一般是区域性的，本文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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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Ｋｏｒｅｍｅｎｏｓ，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ｉｐｓｏｎ ａｎｄ Ｄｕｎｃａｎ Ｓｎｉｄａｌ， “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ｓ，” ｐｐ．７６１－７９９；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ｉｘｅｎ，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ｏｒ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Ｄｏｕｂｌｅ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１６， Ｎｏ．４， ２０１０， ｐｐ．５８９－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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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其比开放性多边条约更高的分值。 综上，双边条约赋值为 ２，封闭性多边条约赋值

为 １，开放性多边条约赋值为 ０。

二是成员准入条件。 为保证条约内容的顺利实施，一些多边条约会对签署国的准

入条件提出一定要求。 如《建立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协定》要求后续申请加入该委员

会的国家应当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成员国，且经 ２ ／ ３ 以上的原有委员会成员国投票同

意才可以加入。 １９７４ 年联合国《班轮公会行动守则公约》中也明确规定，有意愿申请

加入的国家及公司应提供相关能力的证明保证其特许吨位情况符合本条款标准。 而

对于那些只要申请就可以签署的条约，其执行效果可能因国家能力的不足或国内政治

环境的混乱而大打折扣，后期也无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费用。 此外，本框架对不同的准

入要求也做了进一步划分。 在上述两个例子中，显然前者对条约执行不能提供任何客

观保障，而后者对于能力的要求则更加严谨。 尽管在第一种情况中，联合国粮农组织

成员国的申请也需要一定的能力证明，但在《建立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协定》中，并未

提及关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成员国的申请条件，本框架仅对条约文本中所包含的具体文

字条件进行分析，并不考虑暗含的内容和规则。 与多边条约相比，双边条约是两个国家

签署的具有针对性合作的条约，对象国只有一个，其目的和签署意愿明显，针对性很强，

因此将双边条约的成员准入条件定义为“严格的准入条件”。 综上，严格的准入条件（有

能力要求和双边条约）赋值为 ２，宽松的准入条件（有条件但无能力要求）赋值为 １，无要

求（或未提及）赋值为 ０。

２．议题范围

议题范围主要关注主题的细致程度。 凯里迈诺斯等发现，主题的异质性随着成员

国数量的增加而上升，随着合作中出现执行问题的严重程度加大而上升。① 条约内容

中包括的主题越多样，越能反映出条约在执行问题方面面临问题的严重程度。 为解决

不同偏好的国家在合作中的收益不平衡问题，开展合作的国家往往通过增加合作内容

进行利益交换。 因此，一份条约所包含的主题内容越多越复杂，则越能说明条约签署

国的合作问题越多；而合作问题越多，合作的不确定性就越大，条约的约束能力也就越

弱。 反之，一份条约如果只为解决一个问题，签署国的异质性就越低（为解决相同问

题而签署），目标也更加明确，约束力也就越强。 而那些涉及国家间全面合作的国际

条约，条款内容通常包括多个子领域问题，其执行过程相较于单一子领域就更为复杂。

此外，那些为建立组织机构或委员会而形成的条约，其约束力就更加低下。 综上，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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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为解决单一问题的赋值为 ２，为解决单一子领域问题的赋值为 １，为解决多个子领

域问题 ／开展全面合作 ／建立组织机构 ／成立委员会的赋值为 ０。

３．集中度

本文沿袭凯里迈诺斯的做法将集中度分为信息、大会和执行三方面。 信息方

面包括信息搜集和信息审核，大会方面包括审查条款，执行方面包括术语条款、行

为规范、行为监督、最高惩罚方式、国内法规调整、争端解决方式和争端解决途径，

总共有 １０ 个具体指标。

一是信息搜集。 在双边和多边条约中，对条约执行过程中信息搜集的要求主要包

括两种方式：一是指定机构对签署国进行信息搜集，二是签署国自行上报信息。 其中，

指定机构包括指定外部机构或内部机构，其区别在于外部机构是委托的第三方机构，

内部机构是由签署国为某种目的而成立的委员会或组织等。 本文在信息搜集方面并

未对外部机构和内部机构进行约束强度的区分，原因在于大部分条约没有对信息搜集

做出要求，而要求机构进行信息搜集的条约就更少，因此本文将内部机构和外部机

构视为同一程度的约束。 同时在一般情况下，国家自行上报信息会因为签署国之间

的数据规则不统一而出现误差，有时甚至会出现国家瞒报谎报的情况，因此体现的

执行约束更低。 综上，机构统一搜集赋值为 ２，国家自行上报赋值为 １，未提及赋值

为 ０。

二是信息审核。 前文提到，签署国自行上报存在瞒报谎报的情况，但是国家自行

上报的数据如果经过严格监督和审查则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因此，针对搜集到

的信息进行审查将具有更强的执行约束，也更能保证所搜集信息的质量。 本文将有信

息审核制度赋值为 １，未提及或没有信息审核制度赋值为 ０。

三是审查条款。 审查条款是指条约中是否规定了成员国需在一定时间内召开大

会，以便监察现有条约的执行力度及对现有条约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修正。

这种行为会增强对条约的执行约束力。 例如，《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公约》第三条

第 ４ 款要求委员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① 本文将有审查条款赋值为 １，无审查条款

赋值为 ０。

四是术语条款。 尽管对于条约术语的解释理论是必需的，但现实中仍存在一些

条款并没有对条约中出现的词语做出定义解释。 在国际合作中，国家违反承诺既可

能是由于缺乏遵守的能力，也可能只是因为对语言理解的不同而对条款的定义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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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① 在关于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的争端中，相当一部分是因为语义歧义所产生的

合作纠纷。 如在 ２００３ 年安提瓜和巴布达诉美国网络赌博服务案中，在安提瓜和巴布

达与美国签署的条约中由于未对“体育（ｓｐｏｒｔ）”一词进行定义导致双方产生不同的语

义理解而发生争端。 可见，有无术语解释会对条约执行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增

加此项评价指标。

除未做出规定所导致的语义分歧外，还有一些条约故意模糊术语解释，让部分国

家可以在那些与自身文化、制度相冲突的条款中做出解释，从而放宽原则。 《美洲人

权公约》由美洲国家组织制定，其中第 ４．１ 条对生命权的规定中要求“人人有权使其生

命得到尊重，每个人都有权让自己的生命受到尊重。 这项权利从受孕之日起，一般应

受法律保护。 任何人的生命不得任意剥夺”。② 但因为美洲国家组织的 ２３ 个成员国

中有 １２ 国的法律允许在某些情况下堕胎，所以在最后条款中加入了“一般情况下（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的限定条件。 由此可见，术语定义的强弱也对其约束力大小具有重要影响。

冯寿波的研究发现，在法律英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情态动词依次是 ｓｈａｌｌ、ｍａｙ、ｍｕｓｔ 和

ｓｈｏｕｌｄ。 在 ＷＴＯ 案件的裁决报告中，当某些案例涉及定义内包含 ｓｈａｌｌ 和 ｓｈｏｕｌｄ 的概

念辨析时，明确规定了二者不同的准司法解释。 如在欧洲共同体关于肉和肉制品（荷

尔蒙）案的专家组报告中明确提及，ｓｈａｌｌ 与 ｓｈｏｕｌｄ 的最重要区别为是否具有法律约束

力。 在法律语言中，ｓｈａｌｌ 表示命令、义务和职责等，其作用相当于 ｍｕｓｔ、ｂ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ｂｅ ｔｏ （ｄｏ）与 ｈａｖｅ ｔｏ，在条约中文版中一般会将 ｓｈａｌｌ 译为须、应、应当或应该等。③

如果没有对术语定义的强烈程度进行区分，根据条约解释的习惯规则，将以“遇有疑

义从轻解释（ｉｎ ｄｕｂｉｏ ｍｉｔｉｕｓ）”为标准，④从而降低条约的规范程度。 有理由认为，当术

语定义出现 ｓｈａｌｌ、ｍｕｓｔ、ｂ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ｂｅ ｔｏ （ｄｏ）、ｈａｖｅ ｔｏ、须、应或应当等词汇时赋值

为 ２，没有出现上述词汇但有对术语进行定义时赋值为 １，没有提及定义时赋值为 ０。

五是行为规范。 对行为规范的内容考察也是衡量条约精确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若条约对签署国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分配更加明确，对责任的追究也就更加清晰。 在对

行为规范的描述中，条约中出现“完善建设”“共同努力”“争取打造”等较为空泛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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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时，即代表未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合规建议，在没有任何定量指标的要求下，条约的完成

程度无法测量，将导致条约目标被无限拖延甚至陷入停滞；还有一些条约的条款中，并未

提出合作国家的行动目标，仅仅作为规劝性公约的存在，对国家行为的规范也只是止于

建议，约束就更加低下。 综上，当条约中具有精确的行为规范（包括具体数字的定量要

求）时赋值为 ２，只有模糊的行为规范（不包括具体数字）赋值为 １，建议类规范赋值为 ０。

六是行为监督。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国家汇报的行为与其实际执行的行为可

能存在偏差。 当统一的机构主体对国家行为进行监督时，国家必须让渡部分主权以保

证对条约的遵守程度。 此外，有监督要求的条约也能够针对出现争端的情况进行公正

的评价。 例如，《关于执行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条

约（附附件）》第三部分第 ５ 款（ｃ）针对工作进度就有对“监测勘探工作计划的遵守情

况”的要求。① 本文将有行为监督要求赋值为 １，无行为监督要求赋值为 ０。

七是最高惩罚方式。 惩罚是针对行为监督后采取的措施，设立监督机制是为了检

查条约是否被很好地遵守，惩罚机制则是针对监督结果的执行。 当一国违反了条约内

容，其他条约签署国及其设立的机构有权追偿。 一份条约会针对不同的违约行为采取

不同的惩罚措施，最高程度的惩罚措施可以展示条约本身的约束程度。 因此，可以将

最高惩罚方式作为最终约束程度的判断依据。 根据制度主义理论，国家违约会对自身

造成一定的损失，因此违约的成本越高，国家越不愿意违约，条约的约束力就越强。 而

开除成员资格会让违约国直接丧失其在条约内的所有权利，无疑是最严厉的惩罚措

施。 综上，当最高惩罚方式为直接除籍或终止合作时赋值为 ３，部分权利丧失或受到

其他惩罚时赋值为 ２，建议进行惩罚（并未采取强制性措施）时赋值为 １，未提及惩罚

时赋值为 ０。

八是国内法规调整。 在对国际法约束力的研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从国际法

与国内法的关系层面进行讨论。② 国际条约的签署可能会对国内法规产生两类影响：

一是一国根据不断签署的国际条约，按照国际标准倒逼国内法规的改革；二是在未对国

内法规做出调整要求时，面对国际条约内容与国内法规的冲突，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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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法（位阶比照方法的不同），这无疑会破坏条约的执行。① 虽然《维也纳条约法公

约》明确规定国家不得以国内法规为由而拒绝履行条约义务，但现实中此类纠纷往往难

以追责。② 综上，当条约中明确提及国际条约与国内法规的关系时赋值为 １，未提及时赋值

为 ０。

九是争端解决方式。 当条约签署国在执行条约的过程中出现冲突时，一般会按照

条约中规定的争端解决方式进行调解。③ 在国际合作中，条约规定的争端解决方式主

要分为四种，包括外交与友好协商（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在内的非正式手

段、调解（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仲裁（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以及裁决（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这四种争端解决方式

的约束力是逐渐增强的。 调解是比非正式手段稍微严格一些的方式，调解人通常只传

递争论者的立场，但他们可以在当事人信任调解人的情况下预设不同的立场。 仲裁是

相对调解而言的一种更有效的争端解决方式，因为仲裁是由争端各方选定的第三方来解

决争端，通常会规定如何选择仲裁员以及其判定是结论性的（即对当事人有约束力）还

是简单的建议。 而约束力最强的裁决则是直接对结果进行判决并强制实施。④ 一项条

约中对于争端解决方式的规定往往不止一种，有时是不同问题采取不同的争端解决方

式，而有时是同一个问题搭配两种争端解决方式。 例如，英国和埃及之间的一项投资

条约中规定“两国如果不能以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则必须将争端提交仲裁机构”。⑤ 据

此，本文以最严格的争端解决方式为评价标准。 当最严格的争端解决方式裁决赋值为

３，仲裁赋值为 ２，调解赋值为 １，非正式手段赋值为 ０。

十是争端解决途径。 在三种正式的争端解决方式中，条约有时会规定执行主体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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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不同国家对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判断有所不同，主要分为一元论和二元论两类学说。 一元论学说

中又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国内法效力完全优于国际法，以黑格尔为代表，代表国家是希腊；另一种认为国际法

完全优于国内法，以康德为代表，代表国家是阿根廷。 二元论学说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隶属不同的法律体系，宪
法、一般法和国际法具有不同的优先程度：一种观点是国际法低于宪法，与一般法同等，代表国家为美国、墨西哥；
另一种观点认为国际法低于宪法、高于一般法，这也是最常见的处理方法，代表国家为法国、爱沙尼亚、俄罗斯和

中国等。 参见曲亚囡、韩立新：《论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第 ２５４—２５６ 页。
１９６９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法》第 ２６ 条规定“凡有效之条约对其当事国有拘束力，必须由各该国善意履行

之”；第 ２７ 条规定“一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 此项规则不妨碍第四十六条”。 参见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Ｖｉｅｎｎ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ｕｎ．ｏｒｇ ／ Ｐａｇｅｓ ／ ｓｈｏｗ⁃
Ｄｅｔａｉｌｓ．ａｓｐｘ？ ｏｂｊｉｄ ＝ ０８０００００２８００３９０２ｆ＆ｃｌａｎｇ＝＿ｅｎ，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Ｊｕｄｉｔｈ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ｅｇ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ｐ．３８５－３９９．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Ｋｏｒｅｍｅｎｏｓ，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Ｊｅｆｆ⁃

ｒｅｙ Ｌ． Ｄｕｎｏｆｆ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Ａ． Ｐｏｌｌａｃｋ， ｅｄｓ．，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 ｐｐ．３７１－３７４．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ｕｎ．ｏｒｇ ／ Ｐａｇｅｓ ／ ｓｈｏｗＤｅｔａｉｌｓ．ａｓｐｘ？ ｏｂｊｉｄ ＝ ０８０００００２８００ｆｆｆ８１＆ｃｌａｎｇ＝＿ｅｎ，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６ 日。



条约执行委托给内部机构或第三方外部机构。 一般而言，在解决争端时，委托给外部

机构可以提高条约的效率和公正性。① 据此，将争端解决委托给外部机构赋值为 ２，委
托给内部机构或国家自行解决时赋值为 １，未提及争端解决条款赋值为 ０。②

４．控制度

控制度考察的是条约在执行过程中通过某项决定时所采取的投票规则，这也是对国

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所强调的国家权力的一种侧面体现，主要有两个衡量指标。
一是票额分配。 投票规则涉及制度内部的权力关系，越平等的票额分配越能削弱

大国在条约中的控制力，能够通过增加国家间的相互牵制以提高条约的约束力，反之

亦然。 如《国际水文组织公约》第 １１ 条第 ４ 款中规定“各成员国政府应享有由其船队

吨位所定比例的票额分配”，③这种以实力确定配额的分配方式在贸易和投资等低级

政治领域的合作条约中最为常见。 票额分配也会以组合的方式出现：在每国 ｎ 票的基

础上，将多余的票额分配给贡献最多的国家，这是一种非权重加权重的投票规则。 因

为票额的分配有多种组合方式，因此，本文按照组合中最能产生权力差异的票额分配

方式来考察。 据此，对于双边条约，当条约中出现“平等（ｅｑｕａｌｉｔｙ）”等表述国家合作地

位相等的词汇时视为非权重原则，此时赋值为 ２；当条约出现按权重分配或未提及权

重时分值为 １；当条约为无偿帮助条约时，是一种权利义务不对等的条约，施助者拥有

特殊主动权，赋值为 ０。 对于多边条约，当仅存在一国一票规则时赋值为 ２，包括权重

票额但无特权票额时赋值为 １，包括特权票额或未做出说明时赋值为 ０。
二是决议方式。 投票决议的权力分配还包括决议规则，主要有一致通过（ｕｎａｎｉｍ⁃

ｉｔｙ）、绝对多数（ｓｕｐｅｒ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和简单多数（ｓｉｍｐｌ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三种。 在一致通过的决议

方式下，通过一项决议需要全部成员国的同意，尽管达成一致的决议过程比较漫长，但
一旦敲定结果便不会有太大分歧。 而在多数通过决议方式下，部分大国可以向摇摆不

定的小国施加压力以求达成对自己有利的决议结果。 决议规则对国家行为控制起到

了一定的作用，所需通过决议的票数要求占比越大，在条约后期产生的分歧就越小，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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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Ｖｏｌ．７１， Ｎｏ．１， ２００８， ｐｐ．１５１－１９２； Ｃｕｒｔｉｓ Ａ． Ｂｒａｄｌｅｙ ａｎｄ Ｊｕｄｉｔｈ Ｋｅｌｌｅ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 Ｃｏｎｔｅｍｐｔ， Ｖｏｌ．７， Ｎｏ．１， ２００８， ｐ．１．

设置 ０ 值是为了区分条款中明确规定争端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和未对争端解决机制做出规定的条约，当
条款中规定争端解决机制为非正式时，虽然在争端解决方式这一评价指标未得分，但在争端解决途径中可以赋值

为 １，完全未提及的条约则赋值为 ０。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ｗｉｔｈ 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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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的约束力也就越大。① 在一份条约中往往针对不同的问题存在不同的决议方式，本

文以最宽松的规则作为评分依据。 在双边条约中，要求必须两国一致通过才能达成条

约，有任何一方拒绝条款，条约都将失效。 因此，所有的双边条约在这一项均赋值为

３。 对于多边条约，当最低决议方式为一致通过时赋值为 ３，为绝对多数通过时（大于

或等于 ２ ／ ３）时赋值为 ２，为简单多数通过时（小于 ２ ／ ３ 大于 １ ／ ２）赋值为 １，部分国家享

有特权或未提及决议方式时赋值为 ０。

５．灵活度

一份条约通常是在适应性（更加灵活）和保障性（更加稳固）中做出选择。 当出现

灵活条款的时候，条约的约束力也随之下降。 免责条款和退出条款是灵活度的两种主

要表达形式。 其中，退出条款是在国家偏好改变时做出的灵活性选择，免责条款则是

国家偏好不变、国内约束改变（如战乱、政变）时所能引用的灵活条款。 此外，本框架

增加了对保留条款的考察：通常情况下，一国会对一份条约中无法接受的条款进行保

留，以求摒除或更改条约规定对声明人的法律效果，这同样是一种灵活条款。② 本文

根据三种条款，设定五个具体的衡量指标。

一是免责条款。 免责条款一般是指由于受到国内的政治经济打击而“暂时”解除义务

的条款，但为防止滥用，条约为免责条款增加了越来越严格的条件，如通过补偿或者信息披

露以证明适用情况确实发生。 在条约文本中，免责条款有时会以标题的形式进行具体说

明，有时也会以“由于不可抗力（ｆｏｒｃｅ ｍａｊｅｕｒｅ）”“对……没有责任（ｎｏ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免除

义务（ｒｅｌｉｅｖ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除……情况外（ｅｘｃｅｐｔ）”等表达方式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要区

分免责条款和例外条件（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如《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第三

条第２ 款对于免责部分的说明为“可以免除义务如果船主能证明：ａ．起因于战争、敌对行动、
内战、暴动或具有特殊、不可避免和不可抗拒性质的自然现象”，对于强制执行的说明是进

行了例外条件的说明，即“任何国家……不再需要进行复查……除非：ａ．以欺诈手段获

得”。③ 可见，例外条款是指遵守条约规定的规则在哪些情况下可以不予考虑、是永久性

的，免责条款则是临时性的。 无论如何，如前文所述，免责条款作为一种灵活条款都会导

致条约约束降低，因为存在被强行引用以逃避条约义务的可能。 据此，当条约中无免责

条款时赋值为 １，有免责条款时赋值为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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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退出条件。 对退出条款的评价主要考察退出条件、退出通知期和退出等待期

三个指标。 因为一国退出条约会影响或损害其他签署国的利益，对于一项双边条约来

说，退出更是意味着两国合作的终止。 通常而言，一份条约的退出条件主要分为六种

类型：（１）允许随时退出；（２）允许在固定年限后退出；（３）允许在固定年限内退出；

（４）允许在某种情况下退出；（５）完成条约内容后自动退出；（６）不允许退出。 本文的

框架中将这六种要求按照有无退出条件分为三大类，即任意退出、附条件退出和不允许

退出。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是没有对条约的退出条件做出说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５６ 条第 １ 项规定，“条约如无终止退出条款，且未对退出做出规定的，适用不能退出”。

因此，如果条约没有对退出做出说明，视为不允许退出。 本文在条约不允许退出或没有

对退出情况做出说明时赋值为 ２，有条件退出时赋值为 １，任意退出时赋值为 ０。

三是退出通知期。 退出通知期是指已签署条约的成员在想要退出条约时，发出退

出通知与退出生效之间的一段时间。 一般退出通知期越长，给条约中其他签署国留出

的调整时间就越长。 在退出通知期内，其他签署国可以在想要退出的成员退出前调整

自己的政策，从而不至于在其退出后即刻蒙受利益损失。 退出条件越多、退出成本越

大，越能阻止签署国不负责任的退出行为，条约约束力也就越强。 本文将有退出通知

期赋值为 １，无退出通知期赋值为 ０。

四是退出等待期。 退出等待期是指退出条约的签署国能够完全摆脱条约义务的

时间。① 例如，在一般的投资条约中，一国在退出条约后对其他未退出的签署国仍具

有一段优惠保护期。 在这段时间内，退出国家仍不得不对未退出条约的签署国提供投

资优惠。 这也是对条约签署国的一种权利保护机制，提升了条约对退出国家的约束

力。 据此，当条约有退出等待期时赋值为 １，无退出等待期时赋值为 ０。②

五是保留条款。 保留条款的类型包括禁止保留、固定期限内做出保留、只允许对某

一条款做出有条件保留和任意保留。 其中如果未对条约的保留做出规范，国家可以根据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１９ 条做出保留，并口头或书面告知相关国家。 本文将对条款禁

止保留赋值为 ２，有条件保留赋值为 １，可随意保留（未做说明）赋值为 ０。

６．其他因素

本文除选取上述 ２０ 个指标外，对条约有效期、条约名称和条约委托事项的区分也

进行了考虑，但最终并未将其纳入框架指标，这主要基于三点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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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Ｋｏｒｅｍｅｎｏｓ ａｎｄ Ａｌｌｉｓｏｎ Ｎａｕ， “Ｅｘｉｔ， Ｎｏ Ｅｘｉｔ，” ｐｐ．８１－１１９．
有些条约会要求国家在条约生效满一定年限时才可以提出退出申请，这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退出等待

期。 这种情况既属于退出条件中的“有条件退出”，也属于存在退出等待期，在赋值时都会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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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条约有效期的排除。 对于灵活条款，还存在一个重要的设计因素即条约的

有效期限。 条约的有效期分为有限和无限两类，通常以年为单位。 一般情况下，经济

类条约的有效期较短。 因为经济指标一般以年为单位衡量，条约中的合作条件会根据

每年的经济状况进行不同调整。 而立法性公约的有效期一般为无限期，有效期间会通

过召开审查大会来修改不符合现状的条款，从而保证条约的约束力。 在关于条约的有

效期与其他条款的影响研究中发现，条约的有效期与其他灵活条款高度负相关，①且

退出条款已经从侧面反映出有效期的长短，因此不必纳入该框架重复衡量。 此外，对

于有效期限的时间划分目前并不能通过理论或实证证据说明其对于条约约束力的影

响。 综上，本文的指标框架中不包括对于条约有效期的评价。

二是对条约名称区分的排除。 在最初的框架设计过程中，本文考虑过针对条约的

不同名称进行约束力上的区分。 本文所提到的国际条约均是广义上的条约，指任何主

体之间缔约的法律文书。 但在国际条约的分类中，确实存在对于名称的不同应用，包

括公约、条约（狭义）、临时条约、专约、换文和决议等。 有学者认为，使用不同名称的

条约往往与该条约的内容与批准程序等存在一定相关性，在约束力上存在差异。② 但

无论是在国际法经典教材还是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对于条约名称的解释中，条约

名称的不同都被认为不具有重大法律意义。③ 在缺乏法律依据及实证证明的情况下，

本文的指标框架未对条约名称进行约束力区分。

三是内部委托和外部委托问题。 在本文的指标框架中，有关委托事项的评价只涉

及信息搜集和争端解决两部分。 凯里迈诺斯通过统计条约样本的条约委托内容发现，

针对 ２２ 个可委托的事项，委托应用最广泛的事项就是争端解决和对信息方面的要求

（包括信息搜集、信息审核、信息扩散和信息数据分析），因此本文并未对条约可能包

含的全部委托事项进行考察。 而对委托方式选择的统计发现，争端解决、信息搜集和

信息扩散在外部委托和内部委托的选择上分布相对均匀，因此能够很好地区分条约之

间的约束力。④ 此外，本文排除了对信息扩散和信息数据分析的委托考察，是因为在

实际形成的低级政治领域条约中几乎不包含这两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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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Ｋｏｒｅｍｅｎｏ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Ｇａｍｅｓ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ＢＥＩ⁃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Ｂ－２１．１４７－２００６， 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

小约翰·金·甘布尔著，卢莹辉译：《多边条约各种名称的不同意义》，载《环球法律评论》，１９８３ 年第 １
期，第 ６７—６９ 页；冯寿波：《论我国条约解释主体制度的完善———以修订我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为视角》，载《政
治与法律》，２０１４ 年第 ９ 期，第 １０ 页。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二条第 １ 款甲项规定，条约可采取其他特定名称，但并未明确不同条约名称在法

律效力上的差别。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Ｋｏｒｅｍｅｎｏｓ， “Ｗｈｅｎ， Ｗｈａｔ， ａｎｄ Ｗｈｙ Ｄｏ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ｈｏｏｓｅ ｔｏ Ｄｅｌｅｇａｔｅ？” ｐｐ．１５１－１９２．



（三）评价方法

针对文本量化方法，本文将采取全变量观测法（ＡＶＦＥＣ），即对一份条约的所有变

量进行观测，而非按照一个问题对于全部条约逐一打分。 此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对于

整份条约的阅读可以帮助评分员更多地了解条约的前后关系和细节，从而能够对一份

条约做出更加准确的评分。 尽管问题已经阐述得非常具体，但在条约约束力评价指标

中仍有个别问题在人工打分时可能会出现偏差，在对文本评价的实践中通常建议使用

多位可以比较的评分员。 所以，在经过对评分体系的统一培训过后，每份条约都由至

少两位评分员独立评价完成。 在意见出现分歧时，评分员将对评价结果进行审查并协

商解决。 对于文本分析的准确性，通常需要将分歧控制在问题的 ２％—１５％。
（四）熵值法计算权重

在利用框架对条约进行基础评价后得到的分值并不能作为判断样本内条约约束

力高低的最终值。 学界对于条约约束不同维度的权重分配一直存在分歧，与其从理论

上讨论如何赋予几个主要维度的具体权重，不如直接从条约文本的约束分值差异着

手。 在已经形成的某类条约文本中，可能存在某种约定俗成的条约设计规则，这些规则

几乎存在于此类型条约的每一份条约中。 在对条约进行评价时，条约约束力的差异性也

会被那些约定俗成的规则影响而造成样本内的约束分值集中在某一区域，从而丧失对比

研究的真正价值。 因此，将权重赋予那些差异性更高的维度在条约约束力的对比研究中

将更具说服力。 熵值法是各评价体系中使用范围较广的评分方法，其根据特定样本数据

的差异性对各评价指标的权重进行重新分配，以此得到标准化的评价分数，比较符合本

文分析的评价方法。 在对样本条约约束力的计算过程中，可以通过考察不同维度的权重

占比发现样本条约存在的差异性，以此对不同条约设计的必要性进行评价分析。

熵值法的计算主要包括三个步骤。
１．数据标准化

将各个指标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的处理方式分为两类：

正向指标Ｘ′
ｉｊ ＝

Ｘ ｉｊ － Ｘ ｊｍｉｎ

Ｘ ｊｍａｘ － Ｘ ｊｍｉｎ
式 １

逆向指标Ｘ′
ｉｊ ＝

Ｘｍａｘ － Ｘ ｉｊ

Ｘ ｊｍａｘ － Ｘ ｊｍｉｎ
式 ２

当指标数值为越大评价越好时，选择正向指标进行数据的标准化；当指标数值为

越小评价越好时，选择逆向指标进行数据的标准化。 本文针对约束力的赋值设计为数

值越大约束力越高，因此选用正向指标对数据进行标准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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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求各指标信息熵

根据信息论中信息熵的定义，求得约束力评价中第 ｊ 个内容评价的熵值Ｅ ｊ，其中：

Ｅｊ ＝ － ｌｎ （ｎ） －１∑ ｎ

ｉ ＝ １
Ｐｉｊｌｎ Ｐｉｊ，Ｐｉｊ ＝

Ｘ′
ｉｊ

∑ ｎ

ｉ ＝ １
Ｘ′

ｉｊ

（当Ｐｉｊ ＝ ０，ｌｉｍＰｉｊ→０ Ｐｉｊｌｎ Ｐｉｊ ＝ ０） 式 ３

在式 ３ 中，Ｐｉｊ表示针对第 ｊ 个约束评价、第 ｉ 个样本对指标 ｊ 的贡献度，ｎ 表示样本数

量，常数 ｌｎ （ｎ） －１能保证Ｅｊ的取值在 ０—１。 当各样本对于评价指标 ｊ 的贡献度完全相等

时，Ｅｊ ＝１，就可以不考虑该评价指标在总体评价中的作用。

３．计算指标权重

通过计算，可最终得到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Ｗ ｊ，其中：

Ｗ ｊ ＝
１ － Ｅ ｊ

ｊ － ∑ Ｅ ｊ

式 ４

当Ｅ ｊ ＝ １ 时，Ｗ ｊ ＝ ０，在评价过程中将不会被纳入考虑。

（五）指标体系的应用说明

按照现实主义理论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权力是理解国际关系的关键。 以关注国家

安全与国际和平为宗旨的高级政治不同于以促进经济社会福利为宗旨的低级政治：高

级政治所关注的是与国家权力和国家间政治相关的外交、军事和安全议题，低级政治

则是指国际社会中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议题。 在国际条约中，某些与高级政治相关的

条约虽未涉及过多的实施细则，且通常以更加灵活松散的方式展现，但其在国际法律

体系中仍然具有较高的地位和约束力度。 除条约本身涉及的领域比较敏感外，更多的

是因为如果国家违反高级政治领域的条约，会对自身带来更大程度的声誉损毁和国家

安全威胁。① 因此，以文本约束条件得出的条约约束力值对于研究低级政治领域的条

约更具现实意义。

三　 约束力评价计算

在对条约约束力评价体系及计算方法进行阐述后，本部分将以中国与东盟国家签

署的海洋合作条约为例，对样本内的约束力分值及特征进行分析，并据此对框架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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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假设进行反向验证，以确保框架的合理性和可应用性。

（一）数据来源及筛选

本部分将分别从条约的约束力评价体系的数据来源、文本筛选、主题选择及对条

约类型的选择进行说明，并对最终筛选出来的样本进行统计分析。

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联合国条约汇编。 《联合国宪章》第 １０２

条规定：“一、本宪章发生效力后，联合国任何会员国所缔结之一切条约及国际协定应

尽速在秘书处登记，并由秘书处公布之。 二、当事国对于未经依本条第一项规定登记

之条约或国际协定，不得向联合国任何机关援引之。”①鉴于联合国的会员国几乎涵盖

所有国家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它的国际条约清单在所能获取材料中是最全面

的。 自 １９４６ 年登记公开以来，目前能在联合国条约汇编网站查询到的条约文件已达

６．５８ 万份以上，在每一份条约的记录页面中除包含条约的具体登记信息外，还包含各

成员国对该条约进行签署、批准和退出等操作行为的具体日期。② 二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条约数据库。 该数据库由中国外交部建立，较为全面地收录了中国签署过的双边条

约，是中国权威和比较完整的双边条约数据集，弥补了联合国条约汇编中未被登记的

双边条约的空白，使所需数据样本尽可能全面。③

对于条约文本的筛选，本文遵循三个原则：首先，排除一国与国际组织之间签署的条

约，但会选取国际组织内谈判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条约。 这是因为本文研究的主

要内容是条约对国家间合作的约束力，签署一份条约至少涉及两个国家（或地区）。 其次，

排除无公开条约文本的条约。 尽管有些条约的签署在文章或新闻报道中有所提及，但出于

某种原因未能公布条约文本。 本文需要根据条约细则的内容判断一份条约的约束力高低，

因此没有条约文本的条约无法纳入文本分析。 最后，排除未通过和未生效的条约。 条约成

立是条约有效性的基础，未通过及未生效的条约不构成法律责任，不在本文的研究范畴内。

在针对基本数据完成文本筛选后，本文选择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海洋合作条约作

为指标框架的主要应用研究对象。 之所以选择这一主题，是因为随着世界范围内自然资

源的逐渐收紧，许多国家将国家发展合作的目标转向了海洋领域。 中国在建设海洋强国

的政策基础上构建了海洋政策法规体系，并不断完善和增强对海洋资源的开发能力。 东

盟国家多为沿海或岛屿国家，是中国的重要经贸合作伙伴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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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联合国宪章·第十六章 杂项条款》，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ａｂｏｕｔ－ｕｓ ／ ｕｎ－ｃｈａｒｔｅｒ ／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６，访问时

间：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ｕｎ． ｏｒｇ ／ Ｐａｇｅｓ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ｓｐｘ？ ｔａｂ ＝ ＵＮＴＳ＆ｃｌａｎｇ ＝ ＿

ｅｎ，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数据库》，ｈｔｔｐ： ／ ／ ｔｒｅａｔｙ．ｍｆａ．ｇｏｖ．ｃｎ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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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海洋合作条约约束力的变化，对双方未来的海洋合作发展具

有一定现实意义。 此外，此类主题的条约多为合作类条约，专业性比较强、政治色彩较弱，

在讨论条约约束力问题时可以最大化排除政治因素的作用。 因此，本文所选取的样本仅包

含海洋合作条约，而将“船舶证书”“海洋划界”等政治因素较重的非合作性条约排除在外。

一般来说，国际合作可以分为全球性合作、区域性 ／多边合作和双边合作，国际条

约按照签署国的数量分为多边条约和双边条约。 在多边条约中，有一部分条约是国际

公约，是针对基本领域所确认的基本国际法，通常篇幅较长、内容较多、签署成员几乎

涵盖所有国家和地区，此类条约并非因多边合作而产生的合作性条约，而是针对国际

行为准则而产生的规范性条约。 因此，样本中将剔除《１９６６ 年国际载重线公约》《养护

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公约》等海洋领域的公约。 同时，因双边合作的针对性更强，条约

规则相较于多边合作条约更加细致，因此在进行约束力分析时将分别对双边和多边条

约进行分析，而非进行合并分析。

遵循上述原则，本文将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双边和多边条约信息进行提取，并

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国家标准《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ＧＢ ／ Ｔ ２０７９４－２００６）①确定关

键词，对条约内容中包含关键词的条约进行二次提取，排除其中的全球性公约，最终确

定来自联合国条约汇编的 ８ 个样本（５ 个多边条约和 ３ 个双边条约）以及来自中华人

民共和国条约数据库的 ２２ 个样本（２２ 个双边条约），共计 ３０ 个有效样本。

表 ２ 显示了联合国条约汇编数据库中国所签署的条约统计信息。 不难看出，中国

与东盟国家的海洋多边合作相对密切，且合作内容集中在能源开采和渔业合作方面。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海洋合作双边条约占比（２．６％）远低于中国与

东盟国家签署的全部双边条约占比（８．１％），而在多边条约上的情况则相反，说明中国

与东盟国家的海洋多边合作相较于其他领域的多边合作更为紧密，而与东盟各国的海

洋双边合作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此外，在可获取的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海洋合作双

边条约文本中，部分条约的签署是基于多边条约进行的细则个性化调整。

表 ２　 联合国条约汇编数据库记录的中国签署条约（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条约主题 条约类型
与世界各国签署
的条约数量（份）

与东盟十国签署
的条约数量（份） 东盟十国占比（％）

所有 双边 ５１１０ ４１６ ８．１

所有 多边 ６９ ４６ ６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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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的中国国家标准《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ＧＢ ／ Ｔ ２０７９４－２０２１）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 日出台。



续表 ２

条约主题 条约类型
与世界各国签署
的条约数量（份）

与东盟十国签署
的条约数量（份） 东盟十国占比（％）

海洋合作 双边 １１６ ３ ２．６

海洋合作 多边 ７ ５ ７１．４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联合国条约汇编整理编制。 参见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ｕｎ．ｏｒｇ ／ Ｐａｇｅｓ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ｓｐｘ？ ｔａｂ＝ＵＮＴＳ＆ｃｌａｎｇ＝＿ｅｎ，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注：多边条约均为多边合作 ／区域性条约。

从签署时间来看，中国与东盟国家海洋合作多边条约大多签署于 ２０１０ 年前，近

１０ 年并未有较大变动，最新的一份多边条约是在 ２０１２ 年生效的《南印度洋渔业协

定》。 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海洋合作双边条约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有较大幅度增长，此

阶段共签署 ７ 份条约。 另外，双边条约的合作领域在 ２０００ 年前多集中于海洋运输和

油气资源合作，２０００ 年后则更加多样化，涵盖渔业、海洋运输、能源、港口建设、造船业

和水资源领域。

表 ３　 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海洋合作条约情况（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国别
与中国签署的

多边条约数目（份）
与中国签署的

双边条约数目（份）
双边条约涉及的
海洋合作领域

文莱 １ １ 港口建设、能源
柬埔寨 ３ ０ —
印尼 ２ ４ 港口建设、造船业、运输、渔业、能源
老挝 １ ０ —
马来西亚 ２ ２ 运输、水资源
缅甸 ２ ２ 能源
菲律宾 ４ ２ 能源
新加坡 １ ３ 运输
泰国 ５ ２ 运输、能源
越南 ３ ９ 运输、渔业、能源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联合国条约汇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数据库整理编制。 参见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
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ｕｎ．ｏｒｇ ／ Ｐａｇｅｓ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ｓｐｘ？ ｔａｂ ＝ ＵＮＴＳ＆ｃｌａｎｇ ＝ ＿ｅｎ，访
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数据库》，ｈｔｔｐ： ／ ／ ｔｒｅａｔｙ．ｍｆａ．ｇｏｖ．ｃｎ ／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二）评价结果与分析

本文对两位评价员进行了培训，使其熟悉本文建立的条约约束力框架的评价标

准，并利用全变量观测法请评价员对 ３０ 份样本进行打分。 在本次评分中，两位评价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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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１３ 个问题上存在分歧，仅占比 ２．２％，符合文本分析对于准确性的要求。

为探究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海洋合作条约中多边条约和双边条约的差异性，笔

者分别对样本内的全部条约、双边条约以及多边条约进行了权重计算，结果如表 ４ 所

示。 表 ４ 的 １—５ 列显示五个维度约束力维度的权重，６—１０ 列显示五个维度之下 ２０

个具体评价指标的权重，权重值为子指标加总值。

表 ４　 约束力指标权重

维度 权重 １ 权重 ２ 权重 ３ 原始权重 评价指标 权重 １ 权重 ２ 权重 ３ 原始权重

成员资格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１１
条约类型 ０．０１ ０ ０ ０．０６
成员准入条件 ０．００ ０ ０．０３ ０．０６

议题范围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６ 主题细致程度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０６

集中度 ０．７５↑ ０．７１↑ ０．５４↑ ０．５０

信息搜集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６

信息审核 ０．１５ ０ ０．０９ ０．０３

审查条款 ０．０３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术语条款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６

行为规范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０６

行为监督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０９ ０．０３

最高惩罚方式 ０．１９ ０．１８ ０ ０．０８

国内法规调整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９ ０．０３

争端解决方式 ０．１１ ０．１８ ０．０６ ０．０８

争端解决途径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６

控制度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２２↑ ０．１４
票额分配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６
最低决议方式 ０．０１ ０ ０．１７ ０．０８

灵活度 ０．２１↑ ０．２７↑ ０．１２↓ ０．１９

免责条款 ０ ０ ０ ０．０３
退出条件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６
退出通知期 ０．０２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退出等待期 ０．０３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保留条款 ０．１３ ０．１８ ０．０９ ０．０６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权重 １ 以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全部海洋合作条约为计算样本，共计 ３０ 个样本。 权重 ２ 以

中国与东盟各国签署的双边合作条约为计算样本，共计 ２５ 个样本。 权重 ３ 以中国与东盟各国签署
的多边合作条约为计算样本，共计 ５ 个样本。 原始权重为指标框架中各项指标的满分分值（即最高
约束力得分）占框架总分值的比重。 ０ 表示数值为 ０，０．００ 表示数值低于 ０．００５ 但非 ０。 表格中箭头
表示同原始权重对比下的权重上升 ／下降变化，表格中加粗部分表示权重较高的数值。

计算发现，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海洋合作双边和多边条约在成员资格、集中度

方面均表现出一致的权重变化：在权重 ２ 和权重 ３ 中成员资格被给予较低权重，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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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给予较高权重。 而议题范围、控制度和灵活度的权重变化截然相反：在根据双边条

约样本计算得出的权重 ２ 结果中，灵活度被给予较高权重，从 ０．１９ 升至 ０．２７，议题范

围、控制度被给予较低权重。 而在根据多边条约样本计算得出的权重 ３ 结果中，议题

范围和控制度被给予较高权重，其中控制度的增幅最大，从 ０．１４ 升至０．２２；灵活度被给

予较低权重，从 ０．１９ 降至 ０．１２。 同时，当样本为全部条约时，五个维度的权重变化方

向与双边条约保持一致，因为双边条约样本数量多、占比大，在整体样本权重分配中起

到了主导作用。

在针对双边和多边条约的每一个维度中具体指标（权重 ２ 和权重 ３）的变化对比

中发现：

在成员资格方面，条约类型和成员准入条件被给予较低权重。 条约类型在全部条

约中的权重（权重 １）为 ０．０１ 而非 ０，是因为此项评价在双边条约中的赋值均为 ２，在多

边条约中的赋值均为 ０。 尽管在各自样本内无差异，但将二者合并考察时则会出现差

异。 因此条约类型在全部条约中的权重非 ０。

在议题范围方面，主题的细致程度在多边条约中被给予较高权重，是因为样本内

的多边条约主题类型较为分散，而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海洋合作双边条约中，主

题类型一般比较单一，得分均为 １，较小的差异性给予其较低权重，因此议题范围在双

边条约的权重分配中被给予比多边条约更小的权重。

在集中度方面，行为监督和国内法规调整在不同样本下均被给予较高权重，而争端

解决途径也被给予较低权重。 这是因为尽管在理论上争端解决存在四种强度不同的途

径，但在实际形成的条约样本中，双边条约全部样本均采用内部的争端解决途径，多边条

约也大多采取这一途径。 同时，在权重 ２ 中，信息审核的权重为 ０，因为在全部双边样本

中，没有一项样本内条约对信息审核做出了规定；在权重 ３ 中，审查条款和最高惩罚方式

的权重均为 ０。 不同的是，审查条款权重为 ０ 是因为全部多边条约都有审查条款，得分

均为 １，而全部多边条约都未对惩罚方式做出说明，得分均为 ０。 此外，当权重 ２ 为 ０．１８、

权重 ３ 为 ０．１６ 时，则说明样本内只有一个样本有得分，其余得分均为 ０。 例如在争端解

决方式这一评价指标中，样本内的双边条约仅有一个样本得分为 ２，①其余得分均为 ０，

权重 ２ 在争端解决方式这一指标的权重就为 ０．１８。 总之，在集中度这一评价维度中，

术语条款、行为监督、最高惩罚方式和争端解决方式在权重 ２ 中被给予较高权重，而信

息审核、行为规范、行为监督和国内法规调整在权重 ３ 中也被给予较高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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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度方面，权重 ２ 中的票额分配和最低决议方式指标的权重均接近或等

于 ０。根据样本评价规则，双边条约中几乎所有条约都会包含“平等互利原则”字样，①

且因为达成协议的主体只有 ２ 个，必须全票通过才可形成条约，因此双边条约在这一

指标中通常会获得指标的满分。 多边条约因为签署国众多，一般都会对票额分配和最

低决议方式做出说明，但在样本内的 ５ 个多边条约中，针对票额分配有 ３ 份条约明确

表示“每个成员国有一票”，有 ２ 份条约未做出说明；而最低决议方式除《亚洲打击海

盗和持械抢劫船只区域合作协定》中“应以协商一致方式做出决定”的规则获得最高

分值 ３ 以外，其他多边条约的最低决议方式均为“绝对多数 ／简单多数”。

在灵活度方面，样本内双边和多边条约均没有对免责条款做出说明，得分均为 １，

因此无论是总体、双边还是多边样本内，给予这一指标的权重均为 ０。 多边条约一般会

对退出通知期和退出等待期做出明确说明，且约束力评价得分相同，仅在保留条款和退

出条件上略有不同。 在双边条约中，部分样本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条约的退出等待期，但

也在条款中说明其“终止不影响已经达成但未完成的项目”，本文也将这种情况视为存

在退出等待期，因此双边条约样本在对灵活度的条约约束评价上存在一定差异。

通过针对不同样本权重计算结果的分析，本文认为双边和多边条约在文本设计上

确实存在差异，简单合并计算并不能得到较为客观的权重分配和约束力评价得分。 因

此，本文将双边和多边条约进行分开计算和分析：在计算双边条约约束力评价得分时采

用权重 ２，在计算多边条约约束力评价得分时采用权重 ３。 重新分配权重可以得出中国

与东盟国家签署的海洋合作条约的约束力评价最终得分，此时双边和多边条约所保留的

评价指标出现了不一致。 下文对多边条约和双边条约的指标筛选结果、约束力评价得分

特征值、各维度约束评价得分表现和约束评价总特征进行逐一阐述。

多边条约最终保留了五个维度的 １４ 个评价指标，删除了条约类型、审查条款、最

高惩罚方式、免责条款、退出通知期和退出等待期指标。 在表 ５ 中，五个多边条约约束

力评价总得分的平均值为 ０．４２、最大值为 ０．５９、最小值为 ０．１４，标准差为 ０．１８。 其中，

约束力评价得分最高的条约为《建立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协定》。 在五个维度的约束

力评价得分分布中，控制度的权重占到总分的 ２２％，但是其均值相对较低，说明在样

本内的大部分多边条约中控制度的约束较低；在集中度的 ８ 个指标中，超过半数的多

边条约对信息审核、行为监督和国内法规调整没有提出要求，且在行为规范的约束方

面也较为模糊；灵活度约束评价表现最佳，说明相较于其他约束条件，多边条约对于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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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胜利原油长期贸易议定书》和 ２００５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海运协定》两份条约文本中未出现“平等”字样。



活条款的设计更具约束性：这些条约几乎均对退出条件做出了“在规定时间范围”的

期限约束。 此外，在每一项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海洋合作多边条约中，都至少存在

一个维度的约束力评价得分为 ０。 据此推测，在多边条约的文本设计中，可能存在五

个维度在约束设计方面相互替代的关系。

表 ５　 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海洋合作多边条约约束力评价得分

条约名称 ／评价指标 总体 成员资格 议题范围 集中度 控制度 灵活度

《建立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协定》 ０．５９ ０．０１ ０ ０．４０ ０．０５ ０．１２

《亚洲打击海盗和持械抢劫船只区域合作协定》 ０．５４ ０ ０．０９ ０．２８ ０．１７ ０

《南印度洋渔业协定》 ０．５４ 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３０ ０ ０．１２

《关于亚洲和太平洋水产养殖中心网络的协定》 ０．２８ ０．０１ ０ ０．１９ ０．０５ ０．０２

《关于设立印度—太平洋渔业理事会的协定》 ０．１４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２

分配权重 １ 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５４ ０．２２ ０．１２

平均值 ０．４２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２４ ０．０６ ０．０６

标准差 ０．１８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１２ ０．０５ ０．０５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双边条约最终保留了三个维度的 １５ 个评价指标，删除了条约类型、成员准入条

件、信息审核、最低决议方式和免责条款指标。 在表 ６ 中，样本内双边条约约束力的平

均得分为 ０．１８、最大值为 ０．４３、最小值为 ０．０４，标准差为０．１１。在三个维度的约束力评

价得分中，议题范围的平均值较多边条约要小很多，并非双边条约的主题更为笼统；相

反，双边条约的议题范围多集中在高分区域，但因其差异性低而导致所分配的权重低，

使得双边条约在此项的得分比多边条约低。 而在包含了 ９ 个指标的集中度约束评价

中，超过半数的双边条约未对信息搜集和术语条款做出要求；而在行为监督、最高惩罚

方式和争端解决方式指标中，只有极个别的条约对此做出了约束规范，这使得几乎全

部双边条约在这些约束指标的约束力评价得分均为 ０。 其中，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北仑河口自由航行区航行的协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交通部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交通领域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对行为监督提出明确要求，

规定设立专门的工作组或协会监督条约执行内容；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

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对最高惩罚方式提出明确要求，指出“缔约

各方有权根据各自国内法……进行处罚”。 在灵活度中，虽然约束力评价得分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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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０．２０，但是平均值仅为 ０．０５，说明大部分双边条约对于退出机制的规定相较多边条

约都更为松散。 在多边条约样本中，均对退出机制做出了详细规定，且退出通知期一

般为 １２ 个月，也有少部分多边条约规定为 ６ 个月或 ３ 个月。 而退出等待期一般以年

为单位且通常在 ２ 年以上，也有少部分为半年。 在双边条约中，仅有不到 ７０％的样本

对退出通知期做出了规定，且退出通知期一般以 ６ 个月居多，此外，不到 ５０％的双边条

约对退出等待期做出了规定，等待期一般以项目进度为标准。 在对保留条款的规定中，

双边条约中仅 １９６２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通商航海条约》对保留提出了

明确要求，指出“为了国家安全……双方得保留对……规定和限制禁止的权利”。

在去掉因双边条约的固有性质定义的指标后，①双边条约在议题范围、集中度和

灵活度方面的约束表现均不如多边条约，且双边条约的约束力评价得分的标准差比多

边条约更低，说明样本内双边条约的约束力评价得分较多边条约的约束力评价得分分

散程度更低、条约文本设计的差异性更低。

表 ６　 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海洋合作双边条约约束力评价得分分析

约束力评价 总体 议题范围 集中度 灵活度

样本数 　 ２５ 　 ２６ 　 ２６ 　 ２６

分配权重 １ ０．０２ ０．７１ ０．２７

平均值 ０．１８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０５

最大值 ０．４３ ０．０２ ０．４２ ０．２０

最小值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标准差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０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在分别讨论了双边和多边条约的条约约束情况后，可以再将国别条约约束差异分析

纳入考量。 表 ７ 反映了中国与东盟国家样本内签署的海洋合作多边条约的约束力评价

得分情况。 其中，中国与文莱、老挝、新加坡签署的多边条约约束力评价得分的均值最高

（０．５４），与越南、柬埔寨签署的多边条约约束力评价得分的均值最低（０．３２）。 按照条约

签署的年份，东盟国家与中国签署的多边条约的约束力评价得分整体呈现逐年递增的态

势（如图 １），说明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海洋合作多边条约的文本设计越来越规范严

谨。 此外，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每一份多边条约都至少涉及 ４ 个东盟国家，且随着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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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条约类型、成员准入条件、票额分配和最低决议方式指标。



盟国家越来越统一的集体行为，在签署多边条约的过程中包含的东盟成员国数量也越来

越多，中国与不同东盟国家签署的多边条约约束力评价得分由此逐渐趋于一致。

表 ７　 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海洋合作多边条约约束力评价得分对比

国别
条约
数量

约束力
累计值

约束力
最大值

约束力
最小值

约束力
均值

约束力
标准差

文莱 １ ０．５４ ０．５４ ０．５４ ０．５４ ０
柬埔寨 ３ ０．９６ ０．５４ ０．１４ ０．３２ ０．１６
印尼 ２ ０．７３ ０．５９ ０．１４ ０．３７ ０．２２
老挝 １ ０．５４ ０．５４ ０．５４ ０．５４ ０
马来西亚 ２ ０．８７ ０．５９ ０．２８ ０．４３ ０．１５
缅甸 ２ ０．８２ ０．５４ ０．２８ ０．４１ ０．１３
菲律宾 ４ １．５５ ０．５９ ０．１４ ０．３９ ０．１８
新加坡 １ ０．５４ ０．５４ ０．５４ ０．５４ ０
泰国 ５ ２．０９ ０．５９ ０．１４ ０．４２ ０．１８
越南 ３ ０．９６ ０．５４ ０．１４ ０．３２ ０．１６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 １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生效

　 　 海洋合作多边条约约束力平均得分变化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 ８ 反映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海洋合作双边条约的约束力评价得分情况。

其中，中国与越南签署的双边条约约束力评价得分的均值最高（０．２３），与菲律宾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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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边条约约束力评价得分的均值最低（０．０４）。 从数量上看，中国与越南签署的双边

条约最多（九份），条约约束力评价得分最大值为 ０．４３、最小值为 ０．０９，标准差为 ０．１３。
这说明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与越南签署的双边条约的差异更大，条约约束力评价得

分多集中在极值两端，但总体来看这些条约仍处于较高约束水平。 中国与印尼签署了

四份双边条约，涉猎主题较为全面，而条约约束力评价得分最大值为 ０．２７、最小值为 ０．
０５，标准差为 ０．０８。 可见，虽然中国与印尼签署的双边条约所涉及的海洋合作领域较

为广泛，但约束力评价得分都不高。 在本文的指标框架中，中国与柬埔寨、老挝签署的

双边条约为 ０ 份。 其中柬埔寨是因为样本没有海洋合作的可公开条约文本，而老挝作

为东盟唯一的内陆国与中国自然不会有与海洋相关的双边合作。 按照条约签署的年

份，除越南、文莱和菲律宾外，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双边条约约束力均呈逐步上升态

势（如图 ２）。 菲律宾之所以在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的约束力评价得分降至 ０，是因为样本内

中菲于 １９７９ 年签署的唯一一份海洋合作双边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

和国政府长期贸易协定》在 １９８５ 年失效后，直到 ２０１８ 年两国才又签署了另一份合作

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在中国与越南签署的双边条约中，虽然在 ２００５ 年的统计中出现了一个极端值 ０．３０，但
此后的条约评价得分均较低并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而在 ２００５ 年的统计节点出现极

端值，是因为在 ２００４ 年中国与越南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

国政府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这份条约在集中度和灵活度的约束力评价得分中都属

于较高的水平，约束力评价得分总值为 ０．４３，因此拉高了均值。

表 ８　 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海洋合作双边条约约束力评价得分对比

国别
条约

数量（份）
约束力
累计值

约束力
最大值

约束力
最小值

约束力
均值

约束力
标准差

文莱 １ ０．１４ ０．１４ ０．１４ ０．１４ ０．００
柬埔寨 ０ ０ ０ ０ ０ —
印尼 ４ ０．７１ ０．２７ ０．０５ ０．１８ ０．０８
老挝 ０ ０ ０ ０ ０ —
马来西亚 ２ ０．３７ ０．２０ ０．１７ ０．１８ ０．０２
缅甸 ２ ０．１９ ０．１１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０２
菲律宾 ２ ０．０９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０
新加坡 ３ ０．５７ ０．２４ ０．１３ ０．１９ ０．０４
泰国 ２ ０．３４ ０．２４ ０．１１ ０．１７ ０．０６
越南 ９ ２．１０ ０．４３ ０．０９ ０．２３ ０．１３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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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９７２—２０２０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生效海洋合作双边条约约束力评价得分变化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总体来看，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海洋合作双边条约中，约束力评价得分均值在

２０００ 年以后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且约束力评价得分的标准差的年度变化从 １９７２ 年

的 ０．１２ 降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０．１０，这说明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海洋合作双边条约的约束

差异在逐渐缩小。

四　 结论与讨论

基于凯里迈诺斯对国际条款设计规则与国家间合作关系的研究成果，本文构建了

一套相对系统且具体的条约约束力评价体系。 这一框架体系分为五个维度、２０ 个指

标。 笔者在指标框架基础上通过文本分析的全指标分析法和熵值法对条约约束力进

行计算，以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海洋合作条约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指标权重分配、
约束力评价得分、国别对比以及得分均值年度变化四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实证分析，发
现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海洋合作多边条约与海洋合作双边条约在条约文本设计上

存在较大差异，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出的双边和多边条约在各评价指标的不同权重分配

结果也验证了这一观点。 此外，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在条约文

本设计和年度约束力评价得分变化上也有不同表现。
同时，在实证检验中也发现框架内的某些指标设定仍存在一些问题。 在权重分配计

算结果中针对多边条约样本的条约类型、审查条款、最高惩罚方式、免责条款、退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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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和退出等待期六项评价指标被完全剔除；在针对双边条约样本权重分配计算结果中，

条约类型、成员准入条件、信息审核、最低决议方式和免责条款 ５ 项评价指标被完全剔

除。 这些被剔除的指标集中在成员资格、控制度和灵活度三个维度上：一是成员资格方

面。 首先，在双边和多边条约的权重分配中均剔除了条约类型。 原因在于，在约束框架

中条约类型是基于联合国条约汇编对于条约文本三种分类进行的定义，将条约文本分为

双边条约、开放多边条约和封闭多边条约，且样本内的多边条约均属于开放多边条约。
这就使得在最初的约束力赋值中，双边条约得分均为 ２，多边条约得分均为 ０，导致根据

熵值法计算的样本内权重分配值均为 ０。 条约类型设计的初衷是希望在理论基础上赋

予双边条约更强的约束值，因为国家数量的多寡确实对条约约束有着切实的影响，但在

实际操作中这一设定存在缺陷。 当默认双边和多边条约在设计中存在差异时，不能将二

者一概而论，否则这一指标将失去意义。 其次，在针对样本筛选的过程中，本文将国际性

条约和区域性条约进行了区分，在未来的框架完善中也可考虑根据地缘特征和经济特征

等将成员准入条件进行细分。 最后，在最终的约束力评价得分计算中，双边条约的约束

力评价得分比多边条约的约束力评价得分要更低，显然不符合之前的理论假设，这说明

在成员资格这一维度上的评价依据还有待完善。 二是控制度方面。 审查条款可能在设

计上存在一定不足，是因为在样本内全部多边条约均存在有关审查大会的条款，未来可

以考虑细化审查大会的指标评价层级：如规定每年、每两年、每五年、不定期等不同的召

开时间和条件，进行约束力差异的研究和层级划分。 剔除最高惩罚方式则主要是因为在

针对特定样本的研究中均没有对最高惩罚方式的说明，这并不能否定惩罚条款对条约约

束所带来的作用（免责条款、信息审核也因此原因被去掉）。 三是灵活度方面。 在多边

条约样本内的权重分配中，退出通知期和退出等待期被剔除是因为其约束力评价得分完

全一致。 在本文现有研究框架下，二者的约束等级差异均只分为“有”和“无”，而在多边条

约的条款设计中，通常都会包含对于此两项指标更加具体的说明，未来在研究中可基于不

同具体期限条件对退出通知期和退出等待期做进一步区分。

本文旨在展现条约约束力评价体系的可应用性，在针对所选主题的样本数量上可

能存在一定不足，如多边条约出现数量偏少和条约可能存在遗漏等问题。 为保证分析

的全面性，本文通过统一数据源、统一数据筛选规则尽可能使可用条约样本最大化。

尽管本文建立的约束力评价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但随着学者对评价体系的探索逐步

成熟，无论是对于不同主题、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条约设计特征研究，还是对于国家间

签署同类型条约的不同约束选择研究都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截稿：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责任编辑：郭　 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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